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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1Y000000120906-法律援助金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情

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全面完成法律援助的工作目标，全年完成法律援助案件 190

件，为促进全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16 件、刑事法律帮助 134 件，提供法

律咨询 1300 件次，省定法律援助民生实事工程目标任务超额完成。为促进全区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32 件，提供法律咨询 1396 件次。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案件办理及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下达任务，按时完成资金拨付任务。

预算执行情

况（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

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 190 件 216 件 10 10

质量指标 法律援助案件受理率 ≥ 90 % 90% 20 2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时间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1 年 1 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稳定
定性 好 % 好 20 1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法律援助工作办公费、会

议费、差旅费
≤ 5 万元 5 万 20 20

合计 100 98

评价结论 2024 年，本地区共投入法律援助经费 5万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32 件，提供法律咨询 1396 件次，服务满意度达 98%，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法律援助工作社会效果好。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刘丽 财务负责人：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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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1Y000000121680-法律顾问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为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区和法治政府建设，为区委区政府及时提供法律服务，降低决策风险。

主要内容：与四川同方正（广元）律师事务所、四川永升律师事务所、四川天称律师事务所、

四川新伦律师事务所签订区委区政府法律顾问协议，每个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基础费用为 2 万

元/年，考核费用为 1 万元/年，具体支付费用按照年度考核结果确定。2024 年新增 1 个成都法

律顾问团，增加经费 3 万元。

严格落实“三级分类”审查制度，细化完善审查内部工作流程。

优化法律顾问聘用，探索推进区镇村三级外聘法律顾问“统采统

管”。今年来，审查重大行政决策、政府合同协议、行政规范性文

件 50 件，协助处理涉法事务 30 件，提出法律意见建议 265 条。完

成 5 名法律顾问考核。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

述

2024 年，共聘请政府法律顾问 6 家，法律顾问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重大经济合同合法性审查（核）62 件，参与办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

18 件，协助处理区委区政府信访案件、涉法事务等 32 件，参与专题研究或其他会议活动 20 余次，提出法律意见建议 400 余条。

预算执行

情况（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8.00 18.00 18.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8.00 18.00 18.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质

指标

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请政府法律顾问单位数 ＝ 5 人数 5 人 20 20

质量指标
法律咨询意见采纳率（采纳条

数/提出意见总数）
＝ 98 % 98% 10 10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间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1 年 1 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稳定
定性 好 好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健全法治政府建设 定性 好 好 20 1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 90% 5 5

行政机关满意 ＝ 100 % 100% 5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发放法律顾问费 ＝ 18 万元 18 万元 10 10

合计 100 98

评价结论
2024 年，共聘请政府法律顾问 5 名，法律顾问制度在推进依法治区、服务民生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有效防范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保障党委政府依法决策、依法
行政。

存在问题
法律顾问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单位在重大项目或合同的起草洽谈等初始阶段很少邀请律师介入，往往是在问题已经发生或纠纷已经产生后才通知律师介入，导致预防作用缺失。个别法律顾问

在处理法律事务时，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理解不深、掌握不熟练，导致无法为单位提供准确、全面、有效的法律建议和解决方案。

改进措施

一是严格选聘服务机构。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在全市范围内择优遴选专业能力强、服务水平优的律师事务所团队担任法律顾问单位。二是健全管理制度体系。完善法律顾问工作规程

及绩效考核机制，对履职不到位的律师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持续提升专业素养。三是强化服务效能建设。各聘用单位应转变管理理念，突出法律顾问在风险防控、决策把

关等方面的事前预防作用。推行法律顾问主动服务机制，开展上门式、嵌入式法律服务。

项目负责人：冯焕芝 财务负责人：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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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Y000008722998-人民调解员补贴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情

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并成功调解案件 1000 件以上，调解率达

95%以上，完成专职人民调解员及案件补贴发放，进一步减少群众财产损失，有效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治理长治久安。

2024 年，持续开展矛盾纠纷“大起底大排查大化解”专项活动，持续推动司法行政

力量下沉基层指导纠纷排化化解工作 100 余场次，全区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纠纷 3360

件，调解成功率达 99%以上，调解协议履行率达 100%。及时发放人民调解员补贴。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各调委会按季度申报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经司法所、司法局审核后发放补贴至各调解员。

预算执行情

况（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

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按政法委要求，发放专职调

解员补贴
＝ 1 人数 1 人 10 10

调解案件 ≥ 1000 案件数 1000 件 10 10

质量指标 调解成功率 ≥ 95 % 95% 20 2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时间 2024 年 1 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1 年 1 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社会的促进作用 定性 好 好 10 9

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定性 好 好 10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5 % 95%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人民调解员补贴及案件补

贴
≤ 5 万元 5 万元 10 10

合计 100 98

评价结论 2024 年，人民调解员补贴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成本下降、社会风险下降的效果，人民群众满意度提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唐敏 财务负责人：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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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2Y000005056777-行政复议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

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工作程序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

道，进一步加强复议案件统计分析和复议平台建设，全面完成行政复议工作目标，充

分发挥行政复议在深化服务群众、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主渠道作用，不

断提升全区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按质按时办结行政复议案件，其中差旅费、会议费为

3万元，工作人员办公费、培训费 2 万元，完成属于受理范围的行政复议案件 20 件。

2024 年，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22 件、审结 22 件，办理行政诉讼案件 7 件，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100%。《马某某不服某镇人民政府林权纠纷处理决定行政复议

案》被评为《四川省“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十大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依法

预算执行

情况（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8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

（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属于受理范围的行政复

议案件
＝ 20 件 20 件 20 20

质量指标
行政复议案件按质按时

办结完成率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每一件行政复议案件 ＝ 2 月 2 月 10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健全法治政府建设 定性 好 % 好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差旅费 ≤ 3 万元 3 万元 10 10

办公费 ≤ 2 万元 1.5 万元 10 9 财政资金管控

合 计 100 97

评价结论
2024 年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规范行政执法、优化营商环境中的主渠道作用日益凸显，实现了"三升三降"：办案质量提升、化解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案件申诉率下降、执法错误率下降、信访

投诉量下降。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杜莱英 财务负责人：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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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Y000008932349-基层司法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情

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

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宣传，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发放

12 个镇 12 名兼职司法助理员津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24 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纠纷 3360 件，调解成功率达 99%以上，调解协议履

行率达 100%。加强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 20 场次，参训 1300

余人次。完成 63 名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扎实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完成虎跳、

红岩、太公司法所升级打造。

2.项目实施内容及

过程概述
各司法所严格按照工作职能职责，抓好指导人民调解等工作，切实发挥兼职司法助理员作用，协助司法所开展好各项工作。

预算执行情

况（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0% 10 8

其中：财政资金 10.00 10.00 1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乡镇兼职司法助理员人数 ＝ 12 人 12 人 10 10

人民调解案件 ≥ 1000 件 2479 10 10

质量指标 调解成功率 ≥ 95 %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时间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1 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人民调解覆盖面 ＝ 12 个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人民调解工作经费 ≤ 6 万元 10 10

发放各镇兼职司法助理员

津贴及基层司法业务经费
≤ 4 万元 10 9

合计 100 97

评价结论 2024 年，该项目的实施，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辖区安全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唐敏 财务负责人：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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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3Y000008929962-司法所辅助人员包干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

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协助司法所开展指导调解、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组织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受委托承

担社区矫正、协调安置帮教、参与基层法治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推动司法所业务工作开

展，服务社会基层治理。

2024 年，15 名司法辅助人员，协助司法所开展指导调解、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

理、组织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受委托承担社区矫正、协调安置帮教、参与基层法

治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推动司法所业务工作开展，服务社会基层治理。

2.项目实施内容及

过程概述
为各司法所配备辅助人员，协助抓好司法所各项工作。

预算执行情况

（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68.00 68.00 68.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68.00 68.00 68.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招聘司法所辅助人员 ＝ 15 人 15 人 10 10

质量指标 考评人数等级“不合格”率 ≤ 10 % 0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时间 ＝ 12 月 12 个月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司法所业务工作高效推进 定性 好 好 20 18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单位对辅助人员的满意度 ≥ 90 % 90% 5 5

辅助人员对单位的满意度 ≥ 90 % 90% 5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辅助人员补助 ≤ 68 万元 68 万元 20 20

合计 100 98

评价结论
司法所辅助人员在司法所，协助司法所开展指导调解、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组织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受委托承担社区矫正、协调安置帮教、参与基层法治建设等工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唐敏 财务负责人：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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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 年度）

项目名称 51081121Y000000121734-依法治区和法治政府建设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昭化区司法局

项目基本情

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依法治区和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任务，以争创创建省级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为抓手，切实推动解决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完成法治建

设受益群众大于 8 万人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昭化，有效提升全区干部群众

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为法治四川建设提供昭化样板。

全面完成 2024 年度全面依法治区工作考核，位列全市第一。开展领导干部“综合+

专项”双述职述法活动。组织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4 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印发《中共广元市昭化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 2024 年

工作要点》《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政府 2024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安排》明确依

法治区重点任务。深化“1+8”示范试点成果转化，纵深推进法治小区建设，有效解

决一批小区依法治理突出问题。《昭化区创建党建引领“四治融合”新模式纵深推

进法治小区建设》等经验做法被依法治市简报刊载，“栖凤苑”法治小区被评为省

级基层治理示范小区，遂宁市、旺苍县等先后来昭考察学习。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推进党委依法执政，纵深推进依法行政，坚持司法公正为民，全面推进社会依法治理。

预算执行情

况（10 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40.00 40.00 40.00 100.00% 10 8

其中：财政资金 40.00 40.00 4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益群众 ≥ 8 万人次 8 万人次 20 20

质量指标
有效提升全区干部群众

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时间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1 年 1 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稳定
定性 好 好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经济社会秩序良好 定性 好 好 10 10

可持续发展指标 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定性 好 好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依法治区和法治政府建

设办公费、印刷费、广告

宣传等费用

＝ 40 万元 40 万元 20 19

合 计 100 97

评价结论
2024 年，依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区委依法治区委员会被表扬为全国“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的单位，昭化区连续 6 年被表彰为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区，“栖凤苑”小区入围全省 100 个依法治
理试点小区，遂宁市、旺苍县等先后来昭考察学习。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安彬恺 财务负责人：陆萍




